
2023年行政诉讼行政机关授权委托书(汇
总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
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行政诉讼行政机关授权委托书篇一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______________

职务：______________

住址：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

受委托人姓名：______________

性别：______________

年龄：______________

住址：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

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

现委托在我（单位）一案中，作为我（单位）的特别授权委
托代理人，委托权限如下：



1、代表委托人（单位）接受行政机关的调查询问；

2、代委托人（单位）进行陈述、申辩或代为承认相关事实；

3、代签收相关法律文件。

受托人在上述权限范围内所签署的所有法律文书，我（单位）
均予以承认。

委托期限：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至_______
年_______月_______日。

注：若有涂改，须加盖委托人印章。

行政诉讼行政机关授权委托书篇二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____________

职务：______住址：______电话：______

受委托人姓名：____________

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

现委托在我(单位)一案中，作为我(单位)的特别授权委托代
理人，委托权限如下：

1、代表委托人(单位)接受行政机关的调查询问;

2、代委托人(单位)进行陈述、申辩或代为承认相关事实;

3、代签收相关法律文件。

受托人在上述权限范围内所签署的`所有法律文书，我(单位)
均予以承认。



委托期限：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至______年______
月______日。

受委托人(签章)：____________

委托人(签章)：____________

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行政诉讼行政机关授权委托书篇三

法定代表人：姓名：＿＿＿＿＿＿＿＿＿＿＿＿＿＿ 职务：
＿＿＿＿＿＿

委托代理人：姓名：＿＿＿＿＿ 性别：＿＿＿＿ 年龄：＿
＿＿＿＿＿

民族：＿＿＿ 职务：＿＿＿ 工作单位：＿＿＿＿＿＿＿＿
＿＿＿

住所：＿＿＿＿＿＿＿＿＿＿＿＿＿＿＿＿ 电话：＿＿＿＿
＿＿

因＿＿＿＿＿＿＿＿＿＿＿＿＿＿诉我单位＿＿＿＿＿＿一
案，兹答辩如下：

＿＿＿＿＿＿＿＿＿＿＿＿＿＿＿＿＿＿＿＿＿＿＿＿＿＿＿＿＿＿＿＿＿＿＿＿

＿＿＿＿＿＿＿＿＿＿＿＿＿＿＿＿＿＿＿＿＿＿＿＿＿＿＿＿＿＿＿＿＿＿＿＿

此 致



＿＿＿＿＿人民法院

答辩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年＿＿月＿＿日

附：答辩书副本＿＿＿份。

其它文件＿＿＿＿份。

行政诉讼行政机关授权委托书篇四

原告：  ******   男，汉族，生于8月5日，中学生，住
通江县永安镇碧溪坡村一社。

法定代理人：*******男，汉族，生于1973年10月8日，通江
县诺江镇东街人，住通江县永安镇碧溪坡村一社。

委托代理人：*******男，汉族，******,住巴州区文庙街24
号。

被告：通江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县长，电话：*****

第三人：*********女，汉族，小学文化，生于1970年6月8日，
2008年6月23日户籍迁入通江县永安镇碧溪坡村一社，住通江
县永安镇碧溪街道。

诉讼请求：

一、请求撤销被告通江县人民政府于**年9月11日在编号
为511703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变更的内容（即粮管所



第一个田、第二个田、茶腊树田）。

二、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事实与法理：

一、被告于**年9月11日在编号为511703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证上变更内容，将原告承包的粮管所第一个田、第二个田、
茶腊树田的承包经营权确认给第三人，程序不合法。

被告无视原告对争议的三块田已耕种十几年的事实（有递交
给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第二轮土地承包台帐为证），无视
通江县永安镇碧溪坡村一社与原告签定的土地承包合同的存
在，无视相关法律规定，被告通江县人民政府的下属单位通
江县永安镇人民政农业综合服务站工作人员替第三人****暗
箱操作，于9月11日错误将我家承包并耕种了十几年的（粮管
所第一个田，面积0.03亩；粮管所第二个田，面积0.34亩；
茶腊树田，面积0.19亩）三块土地的承包经营权通过在编号
为511703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变更内容的方式，确认
给第三人****所有，并加盖通江县人民政府印章。其错误变
更权证行为侵害了原告一家的合法承包权，并对原告的爷
爷*****造成了一定的精神伤害，*******知道该情况后，立
即于向通江县政府提出复议请求，被告逾期不理，之后209月
通过通江县人民法院向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中院发函由矛盾纠纷大调解中心予以调解，5月24日通江县永
安镇副镇长*******主持进行调解未果，206月*******含恨与
世长辞。其家庭成员遵从********的遗愿，推举户
主******（*******之孙）为诉讼代表，******（*******之
父）为法定代理人，再次依法起诉。

二、被告于209月11日在编号为511703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证上变更内容，将原告承包的三块土地确认给第三人*****所
有，侵害了原告的承包经营权，实体不合法。



（一）原告一家与碧溪坡村一社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依然有
效。

1. 虽然在年****诉通江县政府“撤销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一
案中，该合同已作为通江县政府提交的证据存于法院，但并
不意味着法院已对该证据作出撤销的判决，实际上行政审判
庭也未对该合同作出撤销或变更的判决，即合同并未受到生
效行政判决的羁束。依据四川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
土地承包法》办法第十一条之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
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起取得土土承包经营权，
并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不得干涉承包方依法
享有承包地的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自主组织
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以及因征收、征用而依法获得补偿等权
利。”

2. 1993年的《农业法》第13条规定，承包方将承包合同的权
利和义务转让给第三人要经发包方的同意。原告一家在第一
轮土地承包期基于经乡村社同意的土地承包权转让分别
于1993年、19开始承包耕种争议的三块田即：粮管所第一个田
（面积0.03亩）粮管所第二个田（面积0.34亩）茶腊树田
（面积0.19亩），符合当时的法律规定。

在90年代，农村土地承包方的收益权在实际上是不确定
的。“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分配
原则，只是确定了国家、集体、农户的收益分配顺序，而没
有确定收益分配的比例。农民除了交纳国家税收之外，还要
负担乡、村两级的统筹和提留，以及名目繁多的集资、摊派
和罚款，而且除国家税收外，其他负担的征收都带有相当大
的随意性，征收的数量、时间和方式都非常不确定。事实上，
很多地区土地上的负担已经超过了土地的经营收入，收益权
得不到很好体现，于是出现了因承包方全家搬迁且户口转为
非农业户口或承包方在承包期内死亡且缺少劳动力无力继承
其承包经营或承包方长期不予经营，造成承包地闲置等原因，
经发包方同意转让承包的部分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承包方农



民的转让权是承包方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有偿转移给他人
的权利。承包权发生转移，由受让人向发包方履行义务，原
承包人完全退出承包经营合同关系。转让包括出售、交换、
赠予等方式。

3. 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试行）（法释[]15号）第二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承包
合同签订满一年，或虽未满一年，但承包人已实际做了大量
的投入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不因发包方违反法律规定的民主
议定原则越权发包而确认该承包合同无效但可对该承包合同
的有关内容进行适当调整。原告一家与集体签定的第二轮土
地承包合同已过多年，依法有效。

“由于农产品生长周期长，季节较强，人民法院在审理农村
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时，基于保护农业生产稳定发展的考
虑，对承包合同的效力认定应当特别慎重。单从法
释[1999]15号的文义解释来看，该规定适用于发包方所属的
半数以上村民以发包方为被告，要求确认承包合同的效力提
起的诉讼。而我们认为最高院此项规定对承包合同效力的认
定具有普遍意义，因为人民法院对同一事实关系的法律认定
须保持一致，同一份承包合同的效力认定结果不应由于诉讼
主体或诉讼请求的不同而会有所不同。最高院就承包合同违
反民主议定原则的无效请求设定了1年的除斥期间，只要在承
包合同签订后的一年以内没有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就不能再
以此认定合同无效，所谓‘进行适当调整’也是以人民法院
确认合同有效为前提的，对无效合同是没有进行事后调整必
要的。”

（二）**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妥善解决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纠
纷的紧急通知（国办发明电[]21号）第四条规定“对《农村
土地承包法》实施以前收回的农户抛荒承包地，如农户要求
继续承包耕作，原则上应允许继续承包耕种。如原承包土地
已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人员，应修订合同，将土地重
新承包给原承包户；如已分配给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可在



机动地中予以解决，没有机动地的，要帮助农户通过土地流
转获得耕地。”争议的三块田（粮管所第一个田，面积0.03
亩；粮管所第二个田，面积0.34亩；荼腊树田，面积0.19亩。
）如果说成是第一轮原承包人*****的家庭成员农转非
和******去世后抛荒了，按当时政策也应由原告继续耕种。

按照该通知精神，由于该三块田碧溪坡村一社已发包给本社
社员******耕种了十几年，补签的承包合同应当继续履行，
粮管所第一个田（面积0.03亩）粮管所第二个田（面积0.34
亩）茶腊树田（面积0.19亩）就应当由本社社员*******继续
承包耕种。原第一轮承包人*******（1993年去世，其他家庭
成员全农转非）如要求继续承包耕作可在机动地中予以解决。

（三）第三人******只享有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继承权。
四川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第十三
条规定“家庭承包的耕地和草地的承包经营权不能继承。”
更何况第一轮承包人******在1993年去世，其他家庭成员全
转为非农户口，有的成为公务员，依据四川省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第八条、第六条之规定，不
再是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第二轮承包中不再享有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资格。

（四）第三人******是因结婚而于2008年6月2 3日迁入户口
的，属于新增人口，应按四川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
土地承包法》办法第十四条规定解决。“承包期内，妇女结
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
地”，即被申请人*****娘家石庙子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保留
其原承包地，而不应与被告争这三块田。

（五）第三人*****的两个小孩属于新增人口，应按四川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第十八条规定解决，
或者在机动地中予以解决，没有机动地的，由村社帮助其通
过土地流转获得耕地。实际上经村社调整，她们至今也有0.7
亩土地耕种。



（六）《宪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
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
利益和其他公民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基于以上事实与法理，请求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撤销编
号为511703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在2007年9月11日变更的
内容（即粮管所第一个田、粮管所第二个田、茶腊树田）。

证据及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址：

（1）原告及第三人第二轮土地承包台帐，包括永安镇碧溪坡
村证明一份、《六村一社田地明细表》、《巴中市通江县税
费改革农业税计税费证表》、《碧溪坡村一社二轮土地承包
农户土地承包面积核实表》，原件存于巴中市中级法院；（2）
20**年与原告补签的土地承包合同原件存于通江县法院；（3）
第三人*****户籍证明原件存于巴中市中级法院；（4）关
于************土地承包纠纷调解记录原件存于通江县永安
镇政府。

此致

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起  诉  人：

法定代理人：

**年八月十七日

行政诉讼行政机关授权委托书篇五

下面是一份正规的代理行政诉讼授权委托书样本：

代理行政诉讼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委托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

现委托上述受委托人在我与_________________的行政诉讼案
件中作为我的代理，参加诉讼。

委托人：

年 月 日

更多热门文章推荐：

1.代理行政诉讼授权委托书样本

2.行政诉讼授权委托书范本

3.法院授权委托书范本

4.2016案件委托书范本大全

5.公民代理授权委托书

6.离婚诉讼授权委托书模板

7.个人授权委托书范本精选

8.离婚律师授权委托书范本

9.法人授权委托书


